
关于开展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校外实践导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落实专业

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按照《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

外实践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试行）》（石大研发〔2023〕6号），

学校将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遴选工作，现将有关要

求通知如下：

一、学院校外实践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的制订

各学院须结合专业情况，参照《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校外实践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1），制订适应本

专业且遴选条件高于本办法的院级校外实践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

办法，并于 3月 10日前，提交研究生院备案。

二、遴选范围及名额

各学院从现有院级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中推荐产生，推荐名

额见(附件 2)。2017年聘任的校级实践导师（附件 3），因超过三

年聘期，本次重新申报遴选。

三、遴选条件

实践导师遴选对象，原则上面向我校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

示范基地、科技小院，或有科学研究、教学实践合作的企、事业

单位、科研院所的在编人员。具体条件详见《石河子大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1）。

四、遴选程序



1.申请人需填写《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指导教

师申请表》（附件 4），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于 2024年 2月 28

日前，交学院研究生管理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完成申报材料审核，并在学院内公示

3天，无异议后，于 2024年 3月 10日前将《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指导教师申请表》（附件 4）（包括证明材料）、《石

河子大学专业学位校外实践导师申请汇总表》（附件 5），纸质版

各 1份及汇总表电子版，提交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并公布最终名单。

联系人：滑晓晴 刘运东 电话： 2057181

附件：1.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遴选与管理办

法（试行）

2.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名额分配表

3.2017年石河子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名单

4.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指导教师申请表

5.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申请汇总表

石河子大学研究生院

2023年 12月 28日



附件 1.

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

遴选与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实践能力，落

实“双导师制”，规范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以下简称“实

践导师”）的遴选与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实践导师遴选对象原则上面向我校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

生示范基地、科技小院，或有科学研究、教学实践合作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的在编人员。

第二条 实践导师遴选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学校有关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政策、法规；治学严谨、作风正派、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能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年龄在 40岁以下者，原则上须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且工作年限不少于 5年。

（三）具有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在政

府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担任技术骨干或高级管理人员。

（四）身心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

第三条 学院是实践导师的具体管理责任单位，根据本办法制定学

院实践导师遴选与管理细则，主要负责实践导师的推荐、培训等相关

管理工作。

第四条 实践导师每年遴选一次，由学院推荐，经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审议遴选名单后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定后，为实践导师颁发“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

聘任证书”。

第五条 实践导师实行聘期制，聘期为三年。

第六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为主，

实践导师协助校内导师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为研究生提供专业

实践条件和专业实践指导，并做好专业实践考核、评定及相关管理工

作。

第七条 实践导师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课程授课的，课时费标

准按照校内导师的两倍执行；学术讲座等按照学校相关标准执行。

第八条 实践导师实行聘期考核与退出，期满按照实践导师职责要

求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合格”“不合格”两个等次。

第九条 实践导师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提请，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解聘或取消其实践导师资格。

（一）师德师风失范；

（二）考核不合格；

（三）不适宜指导研究生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

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院 推荐名额

1 化学化工学院 7

2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8

3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9

4 食品学院 2

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4

6 农学院 7

7 动物科技学院 6

8 医学院 12

9 药学院 3

10 生命科学学院 4

11 理学院 3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

13 师范学院 6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15 法学院 4

16 体育学院 2

17 文学艺术学院 6

18 外国语学院 3

合计 100



附件 3.

2017年石河子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名单

序号 申请专业学位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所属学院

1 农业硕士 陈红莉 女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动物科技学院

2 兽医硕士 张鲁安 男 兵团畜牧兽医工作站 动物科技学院

3 工程硕士 李国栋 男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化学化工学院

4 工程硕士 郭亮 男 新疆希望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5 会计硕士 白云罡 男 特变电工集团审计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

6 教育硕士 郭桂珍 女 克拉玛依市教育研究所 理学院

7 教育硕士 朱芸 女 石河子第一中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教育硕士 杨建刚 男 石河子高级中学 师范学院

9 教育硕士 刘新荣 女 石河子高级中学 师范学院

10 工程硕士 陈刚 男 新疆北新建材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11 教育硕士 余萍 女 石河子第十六中学 外国语学院

12 教育硕士 雷晓红 女 石河子市第二小学 文学艺术学院

13 教育硕士 李永生 男 石河子第一中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 法律硕士 赵炼 女 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法学院



附件 4.

石河子大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申请表

申 请 人 姓 名

职 称 / 职 务

工作单位名称

所 属 学 院

申请专业领域名称

石河子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由申请人本人填写，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确切。

二、本表只可打印。

三、工作经历主要填写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工作情况、专业技

术经历。

四、表中所填写的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获奖成果、承担项

目、本人获得奖励情况请附证明原件或复印件 1份，并由所在学

院审验后盖章。如果没有可以不填写。

五、本表要求一式二份,字体选用“宋体 5号”，签名处用钢

笔或中性笔填写。用 A4纸正反双面打印。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可电子照片）

民 族
政治

面貌
党政职务

职称 职称评定时间

职务 任现职时间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与学

校的合作

校级及以上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

院级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

校级及以上科技小院 其他 （需注明）

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及专业

最后学位 授予时间
授予学校

及专业

专业技术专长
从事本专业年

限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学习经历

（从本科填起）

工作经历



政治素质

个人成果

（可从论文、专著、获奖、专利、承担项目等情况阐述，并详细列明取得的时间，

成果鉴定、颁奖部门及奖励类别、等级或发表刊物与出版单位、本人署名次序）

指导硕士研究生情况

指导时间 专业名称 人数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包括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态度、业务能力、工作业绩的评价及对申请

人所呈报科研成果、项目及获奖情况的核实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席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席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石河子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申请汇总表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现任职务

指导专业学

位

指导专业领

域
工作单位名称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基本条件

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意见

示例 1975.05 所长 农业硕士 植物保护 XXXXX 研究生 xx博士 研究员
植物保护

研究
5年

1.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项

2.发表论文 2篇

3.兵团首届林业

技术推广奖三等

奖

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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